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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㈩㈧、違反公眾浴場法案件
公共澡堂設置之距離限制

最高法院昭和三十年一月二十六日大法庭判決

昭和二十八年（あ）四七八二號

 翻譯人：林素鳳（節譯）

判  決  要  旨

一、公眾浴場法（昭和二十五年法律第一八七號修正公布）第二

條第二項「如認公共澡堂之開設處所或其設備構造，於公眾

衛生並不適當，或開設處所缺乏適當之配置時，得不為前項

之許可」之規定，及昭和二十五年福岡縣第五十四號自治條

例第三條關於公眾澡堂開設處所之配置基準之規定，均未違

反憲法第二十二條關於保障職業選擇自由之規定。

二、同自治條例第三條至第五條之規定，係於公眾浴場法第二條

規定之範圍內，係屬對於該法例外得不許可情形之細目規

定，並未違反憲法第九十四條之規定。

事        實

日本為防止公共澡堂開設之不當集中及考量人民使用之方

便，並期使得以防止開設浮濫、過渡競爭、經營惡化及衛生設備

品質之降低，而制定「公眾浴場法」。該法第二條規定：「泝以

經營公眾澡堂為業者，應經都道府縣知事之許可。沴如認公共澡

堂之開設處所或其設備構造，於公眾衛生並不適當，或開設處所

缺乏適當之配置時，得不為前項之許可。但於此情形，都道府縣

知事應以附具理由之書面通知之。沊關於前項開設處所配置之基

準，由都道府縣以自治條例定之」。又，同法第八條規定：「該

當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日幣一萬元

以下罰金：一、 違反第二條第一項規定者。二、 違反依第七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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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規定之命令者。」

本案被告未取得都道府縣知事准予經營公共澡堂業之許可，

即擅㉂執業，第㆒審法院以其違反公眾浴場法第㆓條第㆒㊠之規

定，處以㈰幣㈤千元罰㈮。被告不服㆖訴，第㆓審法院維持第㆒

審判決而駁回㆖訴。

被告不服㆖開判決，主張許可制違反憲法第㆓㈩㆓條之職業

選擇㉂由，而再㆖訴於最高法院。其主張之主要理由為：公眾浴

場法第㆓條第㆓㊠後段規定及縣㉂治條例第㆔條第㆒㊠「公眾澡

堂開設處所之配置基準，應㉂現存已開設之公共澡堂起算，於市

區距離應為㆓百㈤㈩公尺以外，於郡區應為㆔百公尺以外」之規

定，即所謂距離限制規定，係對於不違背公共利益之情形，限制

職業選擇的㉂由，此等規定違憲。

關   鍵   詞

公眾浴場（公共澡堂）　距離制限規定（限制距離規定）　職業

選択の自由（職業選擇自由）　条例（自治條例）　公共の福祉

（公共利益）　厚生施設（福利設施）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關於辯護人諫山博上訴理由

第一點及第二點前段

辯論意旨主張：公眾浴場法

第二條第二項後段規定之宗旨在

於，如認公共澡堂的開設處所於

配置上不當時，都道府縣知事得

不為經營公共澡堂之許可。又昭

和二十五年福岡縣第五十四號自

治條例第三條亦規定公共澡堂開

設處所之配置基準。此種對於公

共澡堂經營之限制，係對於非違



 306　違反公眾浴場法案件

反公共利益之情形加以限制，係

違法限制職業選擇自由。故前述

公眾浴場法及福岡縣自治條例之

規定，皆違反憲法第二十二條。

然公共澡堂係多數國民日常

生活上所必要而不可或缺之具有

濃厚公共性之福利設施，其設立

若委由業者自由決定，未考量防

止其不當集中及濫設等因素而採

行維持適當配置之必要措施，則

可能因其不當集中而導致多數國

民於日常生活中理應使用便利之

公共澡堂，卻產生不便之虞。而

且，可能因濫行設立之結果，導

致澡堂經營上產生無謂的競爭及

經濟上之不合理性，可能進一步

因而發生澡堂衛生設備後退等，

吾人所不願預期之不良影響。鑒

於前開公共澡堂之性質及國民保

健、環境衛生之考量，應盡可能

防止前述情形發生。因此，公共

澡堂開設處所之配置不當，例如

不當集中在或濫行設立之情形，

即係違反公共利益，根據此等

理由而規定對於經營公共澡堂之

申請得不予許可，不得認為係違

反憲法第二十二條。再者，辯論

意旨又以公共澡堂之配置不當為

理由，而主張此種不予許可之規

定，導致縱無違反公共利益之情

形，亦限制職業選擇之自由，而

認係違憲，以此主張為前提，認

為昭和二十五年福岡縣第五十四

號自治條例第三條之規定係違反

憲法第二十二條；但上開前提之

不可採，已如前述，而前開自治

條例之規定，係依公眾浴場法第

二條第三項規定，根據該條第二

項規定開設處所之配置基準，難

謂其違憲。是故，上述主張不可

採。

貳、關於辯護人諫山博上訴理由

第二點後段

辯論意旨主張：關於公共

澡堂之經營，公眾浴場法雖採

行「原則許可而例外不許可」之

原則，惟昭和二十五年福岡縣第

五十四號自治條例則採「原則不

許可而例外許可」之原則，前開

自治條例對於職業選擇自由之限

制，較公眾浴場法之規定嚴格，

故不僅違反憲法之精神，亦違反

憲法第九十四條關於地方公共團

體得「於法律規定範圍」內制定

自治條例之規定。

然上開自治條例第三條、

第四條，係依據公眾浴場法第二

條第三項之規定，就同條第二項

關於公共澡堂經營不予許可之基

準所為之具體規定。又該自治條

例第五條係得給予許可之緩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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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得不依第三條、第四條之

基準。亦即，上開自治條例乃係

就法律上例外不許可之情形所為

細則性之具體規定，並非將法律

規定之原則許可主義變更為原則

不許可主義。因此，不得據此認

定上開自治條例逾越前開法律範

圍而違法。職此之故，前述主張

不足採。

參、關於被告本人之上訴理由

上訴人於上訴理由主張之違

憲，與前述對於辯護人諫山博之

上訴理由第一點及第二點前段之

判示理由相同，其主張不足採。

關於其他辯論意旨，則僅為單純

法令違反之主張或情況之說明，

不符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五條之

上訴理由規定。

據上論結，依同法第四百零

八條之規定，法官全體一致之意

見，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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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㈩㈨、法律對職業選擇㉂由之限制如何始合乎
憲法

從事司法書士業務之㈾格限制與職業選擇㉂由之界線

最高法院平成㈩㆓年㆓㈪㈧㈰第㆔小法庭判決

平成㈨年（あ）㈥㆒㆔號

翻譯㆟：寰瀛法律事務所（孫櫻倩）

判  決  要  旨

一、職業選擇之自由得以公權力加以限制。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一

項規定以公權力限制職業選擇之自由，必需視該限制之目

的、必要性、內容以及被限制之職業選擇自由之性質、內容

及被限制之程度、態樣等，予以比較衡量後慎重決定該限制

是否合憲。

二、為合憲性之司法審查時，首應判斷該限制之目的是否合於公

共福祉。如該限制之目的與公共福祉相符時，則該限制之具

體內容及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屬立法政策之問題，應在立法

機關合理裁量之範圍內，尊重其立法之權限。

三、所謂立法機關合理之裁量範圍，可區分為廣義及狹義兩種層

次。一般而言，如該限制係為防止自由的經濟活動對社會公

共安全及秩序造成弊害時，該限制屬消極目的，其違憲審查

較嚴格；如該限制係為促進社會經濟時，該限制則屬積極目

的，其違憲審查較寬鬆。積極目的之限制僅有在立法機關脫

離其裁量權之範圍，並有顯著不合理之情形下，始被認為違

憲。

四、就有關「受他人之委託，代理他人從事登記及與委託事務有

關之行為，或作成提出於法院或檢察機關或法務局之書面文

件」等事務，司法書士法規定：必需是取得司法書士考試及

格並加入司法書士公會之人，始得為之。司法書士法之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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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屬消極目的之限制，且係合乎公共福祉之合理規定，故

可肯認其與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無違。

   事       實

被告係行政書士，卻受多數當事㆟之囑託，以㈹理㆟之身

份，向福島㆞方法務局郡山分局等，為㈲限公司變更登記等之申

請，前後共㈩㈦次，涉及違反司法書士法之事件。

被告㉂第㆒審以來均主張（1）司法書士法第㈩㈨條第㆒㊠、

第㆓㈩㈤條第㆒㊠，禁止司法書士以外之㆟，受他㆟之委託，㈹

理他㆟為與登記申請㈲關之業務或製作登記申請之書面文件，係

屬違反憲法第㆓㈩㆓條第㆒㊠之規定。（2）行政書士得製作登記

原因證明書並從事會計業務，而㈹理登記申請之行為係從事㆖開

行政書士正當業務之付隨行為，故被告雖非司法書士亦得為登記

申請之㈹理行為，被告之行為並不構成犯罪。

第㆒審及第㆓審判決均認為：（1）前揭司法書士法之規定與

憲法第㆓㈩㆓條第㆒㊠之規定無違。（2）㈹理登記申請之行為，

並不該當於行政書士正當業務之附隨行為，故被告之主張均不可

採，被告之行為應構成犯罪。被告因不服第㆒審及第㆓審判決，

遂提起第㆔審㆖訴，惟仍遭駁回。

關   鍵   詞

職業選擇之㉂由  憲法第㆓㈩㆓條第㆒㊠（基本權利之限制） 違

憲審查

主       文

本件㆖訴駁回。

   理        由

鑑於登記制度與國民權利義

務等㈳會生活㆖之利益㈲重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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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故司法書士法第㈩㈨條第㆒

㊠、第㆓㈩㈤條第㆒㊠，禁止司

法書士及公共囑託登記司法書士

㈿會以外之㆟，受他㆟之委託，

㈹理他㆟為與登記申請㈲關之業

務或製作登記申請之書面文件，

並規定違反者得處以刑罰，此

等合乎公共福祉之合理規定，與

憲法第㆓㈩㆓條第㆒㊠之規定無

違，亦合乎本院判例【最高法院

昭和㆔㆔年（あ）第四一一號，

同院三四年七月八日大法庭判

決，刑集第十三卷七號、一一三

二頁，同院昭和四三年（行ツ）

第㆒㆓0號，同院㈤0年㆕㈪㆔0
㈰大法庭判決，民集第㆓㈩㈨卷

㆕號㈤㈦㆓頁】趣旨所載。（按

各該判例內容，如前揭判決要旨

㆒、㆓、㆔所示）

又行政書士以㈹理㆟身份，

為登記申請手續，並不該當於

行政書士正當業務之附隨行為，

故以行政書士為業之被告，㈹理

登記申請之行為，與司法書士法

第㈩㈨條第㆒㊠之規定㈲違，原

審之判斷並無不當，被告及其辯

護㆟永井修㆓、岡田滋，或單純

徒就原審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加

以指摘，認為原審誤認事實及違

背法令；或比附援引與本件無涉

事實相異之判例，㈾為主張，凡

此，亦非㊜法之㆖訴理由。綜㆖

所述，㆖訴㉂屬無理由，應予駁

回。




